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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該條例”)第 399(1)條發表本指引。 
 
2. 本指引就以下應向證監會繳付的牌照費用，補充《證券及期貨(費用)規

則》(2002 年第 228 號法律公告) (“《費用規則》”) 的規定： 
(a) 申請批准成為或繼續作為某持牌法團的大股東的費用 
(b) 申請批准將某處所用作牌照申請人存放該條例規定的紀錄或文件的

地方的費用 
(c) 申請牌照或註冊的費用 
(d) 年費 

 
3. 本指引除了在 A 部列出兩項一般費用寬免外，亦在 B 部提供在該條例生

效後首兩年內(“過渡期”)適用於中介人的多項費用寬免。本指引將在該

條例實施時生效。 
 
4. 本指引內訂明的所有費用寬免，均由證監會根據《費用規則》第 11(1)(a)

條的規定訂立。 
 
5. 附錄 1 載有《費用規則》附表 3 所訂明的並關乎本指引的牌照費用的摘

錄，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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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  一般費用寬免 
 
 
6. 申請批准將某處所用作存放紀錄或文件的地方的費用 
 
6.1 根據該條例第 116(2)(c)條的規定，除非若干規定獲得符合，包括申請人已

根據第 130(1)條提出申請，要求批准將某處所用作其存放該條例規定的紀

錄或文件的地方，否則證監會須拒絶根據第 116(1)條向其批給進行某類受

規管活動的牌照。第 117(2)(g)條亦載有關於向法團批給短期牌照的類似規

定。 
 
6.2 該條例第 130(1)條規定，證監會可應以訂明方式提出的申請並在訂明費用

獲繳付後，批准持牌法團將某處所用作存放該條例規定的紀錄或文件的地

方。 
 
6.3 相關的申請費在《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4 項 中訂明。 
 
6.4 凡任何法團申請人已根據該條例第 116(1)或 117(1)條向證監會提交牌照申

請，而在該法團提交有關批准處所的申請時，該項牌照申請尚在處理中

(即證監會尚未批准或拒絶其牌照申請)，則申請批准處所的費用可獲寬

免。 
 
6.5 就《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4 項 所訂明的申請費而言，證監會將這項費用

(如屬應繳付的話)視為應就每項申請徵收的費用，不論在同一項申請中所

涉及的處所數目有多少。  
 
 
7. 申請批准成為或繼續作為大股東的費用  
 
7.1 根據該條例第 131(1)條，任何人不得在未經證監會事先根據第 132(1)(a)條

核准的情況下，成為或繼續作為根據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的大股東。 
 
7.2 該條例第 132(1)條規定，證監會可應申請人以訂明方式提出的申請並在訂

明費用獲繳付後，核准申請人 –  
(a) 成為；或 
(b) 繼續作為， 
(視屬何情況而定)根據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的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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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相關的申請費在《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5 項 中訂明。  
 
7.4 凡任何法團已根據該條例第 116(1)條向證監會提交牌照申請，而在某人提

交批准成為或繼續作為該法團的大股東的申請時，該項牌照申請尚在處理

中(即證監會尚未批准或拒絶其牌照申請)，則申請批准成為或繼續作為大

股東的應繳付費用可獲寬免。 
 
7.5 就《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5 項 所訂明的申請費而言，證監會將這項費用

(如屬應繳付的話)視為應就每項申請徵收的費用，不論在同一項申請中涉

及的大股東數目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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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過渡期內的費用寬免 
 
 
背景 
 
8. 一如該條例附表 10 所規定，在過渡期內，現有的中介人將當作已根據該

條例就其目前根據《證券條例》、《商品交易條例》及《槓桿式外匯買賣

條例》獲註冊進行或獲豁免註冊進行的受規管活動而獲發牌或獲註冊(視
屬何情況而定)。 

 
9. 本部所述的費用寬免旨在確保於過渡期內，現有的中介人除了在現行制度

下所須繳付的費用外，將毋須再承擔額外的牌照費用。因此，本部所述的

費用寬免主要在過渡期內適用於現有的中介人。這些費用寬免尤其關乎以

下類別的中介人： 
 

a. 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獲發牌或獲註冊的持牌人或註冊機構； 
 
b.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獲發牌或獲註冊的獨資經營者、合夥或其他法

團而言，繼承它們構成受規管活動的業務的法團； 
 
c. 隸屬獨資經營者(當作為持牌法團)的新任負責人員，或隸屬一家繼承獨

資經營者構成受規管活動的業務的法團的新任負責人員； 
 
d. 就於該條例生效前只有 1 名獲證監會註冊或發牌的監督董事的持牌法

團而言，隸屬該持牌法團的第 2 名負責人員； 
 
e. 隸屬現有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或現有槓桿式外匯買賣商的新任負責人

員； 
 
f. 就本身並非認可財務機構的獲豁免人士而言，受聘於該獲豁免人士以

進行受規管活動的個人；及 
 
g. 向客戶提供投資顧問服務的持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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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的寬免 
 
10. 當作為已獲發牌的人士及當作為已獲註冊的機構為過渡至新制度而提出的

申請 
 
10.1 凡根據該條例第 116、119、120 或 126 條的規定(視屬何情況而定)申請牌

照／註冊／核准以成為負責人員的人士，若該人士依據該條例附表 10 當

作已獲發牌／註冊／核准，而列於有關申請內的一項或多於一項的受規管

活動並非有別於該人士如此當作已獲發牌／註冊／核准所涉及的受規管活

動，則該項申請的應繳付申請費(分別在《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3、5、6
及 12 項 中訂明)可獲寬免。 

 
舉例說明 

 
10.2 在過渡期內，目前根據《證券條例》註冊為交易商的交易董事，將當作已

根據該條例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成為代表及獲核准為負

責人員。 
 
10.3 當這名交易董事申請代表牌照及申請核准為負責人員時，只要列於其申請

內的受規管活動屬於第 1、4、6 及／或 9 類，《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6 及

12 項 所訂明的申請費便會獲得寬免。然而，若有關申請亦包含第 2 類受

規管活動，該申請人便須繳付《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6 及 12 項 中關乎第

2 類受規管活動的申請費。  
 
 
11. 繼承現有中介人的業務的法團所提出的申請 
 

繼承獨資經營者的業務 
 
11.1 凡任何法團繼承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獲發牌的獨資經營者的業

務，而該獨資經營者擁有該法團不少於一半的已發行股份，若該法團申請

牌照以進行該獨資經營者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則《費用

規則》附表 3 第 3 項 所訂明適用於該獨資經營者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有關

受規管活動的申請費可獲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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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合夥的業務 
 
11.2 凡任何法團繼承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獲發牌的合夥的業務，而該

合夥有至少一半合夥人擁有該法團不少於一半的股份，若該法團申請牌照

以進行該合夥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則《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3 項 所訂明適用於該合夥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有關受規管活動的申請

費可獲寬免。 
 

繼承另一法團的業務 
 
11.3 凡任何法團繼承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獲發牌或獲註冊的另一法團

的業務，而兩家法團的最終大股東是相同，若前者申請牌照或註冊以進行

後者如此當作已獲發牌或獲註冊的任何受規管活動，則《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3、5、13(a)(i)或 13(c)(i)項 (以適用者為準)所訂明適用於後者如此當

作已獲發牌的受規管活動的相關申請費可獲寬免。 
 

舉例說明 
 
11.4 A 公司和 B 公司目前分別註冊為證券交易商及商品交易商。它們都是由同

一名最終股東全資擁有。在該條例生效後，A 公司將當作已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而 B 公司則當作已就第 2、5 及 9 類受規管活

動獲發牌。  
 
11.5 在過渡期內，如果 A 公司申請在其牌照加入第 2、5 及 9 類中任何受規管

活動，以接管其後將會停業的 B 公司的業務，A 公司可獲寬免繳付《費用

規則》附表 3 第 13(a)(i)(A)項 所訂明的相關申請費。  
 
11.6 此外，B 公司的負責人員和持牌代表將其隸屬關係轉至 A 公司時應繳付的

申請費，亦會獲得寬免。 
 
 
12. 隸屬獨資經營者或隸屬繼承獨資經營者的業務的法團的額外負責人員 
 
12.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30 條成為持牌法團的獨資經營者，及繼

承如此當作為持牌法團的獨資經營者的業務的法團(“繼承法團”)而言，

若一名個人申請成為隸屬該獨資經營者或繼承法團的負責人員，《費用規

則》附表 3 第 12 項 所訂明適用於該獨資經營者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任何

受規管活動的申請費可獲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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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就第 12.1 段的目的而言，有關的獨資經營者須擁有繼承法團不少於一半的

股份。  
 
 
13. 隸屬只有 1 名負責人員的當作為已獲發牌的法團的第 2 名負責人員 
 
13.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 條獲發牌的法團而言，若一名個人申

請成為隸屬該法團的負責人員，而： 
 

(a) 在緊接該條例生效前，只有 1 名註冊或持牌董事根據已廢除的有關

條例隸屬該法團，以及  
 
(b) 在有關申請獲批准時，只有 1 名負責人員就申請人申請成為負責人

員所涉及的受規管活動隸屬該法團， 
 

則只要該法團當作已就有關的受規管活動獲發牌，《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2 項 所訂明適用於該名個人所申請的受規管活動的申請費可獲寬免。 

 
 舉例說明 
 
13.2 A 公司以往是註冊證券交易商，並且在緊接該條例生效前只有 1 名交易董

事 X 先生隸屬該商號。在過渡期內，A 公司和 X 先生當作已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如果 A 公司在過渡期內聘請 Y 先生為第 1 及 6
類受規管活動的額外負責人員，由於 Y 先生將就第 1 及 6 類受規管活動成

為 A 公司的第 2 名負責人員，所以 Y 先生便享有第 13.1 段所述的費用寬

免。 
 
13.3 之後，如果 A 公司在過渡期內再聘請 Z 先生為第 1、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

的負責人員，Z 先生便只可就其作為第 2 名負責人員的第 9 類受規管活動

享有第 13.1 段所述的費用寬免。至於第 1 類及第 6 類受規管活動，由於 X
先生和 Y 先生較早前已獲批准成為負責人員，所以 Z 先生是第 3 名負責人

員。因此，有關的費用寬免不適用於這兩類受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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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隸屬當作為已就第 3 或 8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團的額外負責人員 
 
14.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c)或(f)條獲發牌的法團(即現有證券保

證金融資人或現有槓桿式外匯買賣商)而言，若一名個人申請就第 3 或 8
類受規管活動成為該法團的負責人員，《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2 項 中關

乎第 3 或 8 類受規管活動的申請費可獲寬免。  
 
 
年費的寬免 
 
15. 當作為已獲發牌的人士  –  主事人及負責人員 
 
15.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a)、23(a)、27(a)、28(a)或 30(a)(ii)及 

(iii)條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證券交易商而言，若其根

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或 18(b)(ii)(A)項(以適用者為準)所訂明

的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4,740，超出的部分可

獲寬免。   
 
15.2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5(b)(i)條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

動獲發牌而以往是獲豁免交易商的法團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

$14,00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5.3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b)、23(b)、27(b)、28(b)或 30(b)(ii)及 

(iii)條就第 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投資顧問而言，若其根據《費

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或 18(b)(ii)(A)項(以適用者為準)所訂明的年費

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4,74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

免。 
 
15.4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5(b)(ii)條就第 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

獲發牌而以往是獲豁免投資顧問的法團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

$7,00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5.5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d)、23(d)、27(c)、28(c)或 30(c)(ii)及 

(iii)條就第 2、5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商品交易商而言，若其根據

《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或 18(b)(ii)(A)項(以適用者為準)所訂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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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4,740，超出的部分可獲

寬免。 
 
15.6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e)、23(e)、27(d)、28(d)或 30(d)(ii)及 

(iii)條就第 5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商品交易顧問而言，若其根據

《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或 18(b)(ii)(A)項(以適用者為準)所訂明的

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4,740，超出的部分可獲

寬免。 
 
15.7 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30(a)(i)、(b)(i)、(c)(i)或(d)(i)條獲發牌的獨

資經營者，可就其有關的受規管活動獲寬免繳付《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a)(A)項 所訂明的年費。然而，這些獨資經營者仍須繳付《費用規則》

附表 3 第 18(b)(ii)(A)項 適用於負責人員的年費(如上文第 15.1 段所述)。   
 
 
16. 繼承現有中介人的業務的法團 
 
16.1 第 15.1 至 15.7 段給予當作為已獲發牌的法團(即現有中介人)的年費寬免，

亦適用於繼承該現有中介人的受規管活動所構成的全部業務的法團。 
 
16.2 這些繼承法團是第 11.1 至 11.3 段所指的繼承法團(即有關的法團申請人)。 
 
 
17. 其他負責人員 
 
17.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c)條就第 8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

團(即現有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而言，若隸屬該法團的負責人員根據《費用

規則》附表 3 第 18(b)(i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第 8 類受規管活動應

繳付的年費超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7.2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2(f)條就第 3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法

團(即現有槓桿式外匯買賣商)而言，若隸屬該法團的負責人員根據《費用

規則》附表 3 第 18(b)(ii)(B)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第 3 類受規管活動應

繳付的年費超過$2,42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7.3 就當作為已獲發牌的法團(即第 13.1 段所述者)而言，若隸屬該法團的第 2

名負責人員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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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法團當作已獲發牌的每一類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1,790，超

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7.4 就獨資經營者或繼承獨資經營者的業務的持牌法團(即第 12.1 段所述者)而

言，若隸屬該獨資經營者或持牌法團的額外負責人員根據《費用規則》附

表 3 第 18(b)(i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該獨資經營者當作已獲發牌的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舉例說明 
 
17.5 在過渡期內，一名個人加入某持牌法團並就第 1 及 6 類受規管活動獲核准

為負責人員，而該持牌法團繼承了以往註冊為證券交易商的獨資經營者的

業務。該名新任負責人員在過渡期內應繳付的年費將為每年$3,580 (即
$1,790 × 2 類受規管活動)，而非$9,480 (即$4,740 × 2 類受規管活動)。 

 
 
18. 當作為已獲發牌的人士  –  代表 
 
18.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4(a)、29(a)或 31(a)條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證券交易商代表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所有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

費超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8.2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4(b)、29(b)或 31(b)條就第 4、6 及 9 類

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投資代表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所有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

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8.3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4(d)、29(c)或 31(c)條就第 2、5 及 9 類

受規管活動獲發牌的商品交易商代表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所有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

超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8.4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4(e)、29(d)或 31(d)條就第 5 及 9 類受

規管活動獲發牌的商品交易顧問代表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A)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所有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

超過$1,79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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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6(ii)條獲發牌成為代表並在以往曾受聘

於獲豁免人士的個人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b)(i)(A)項 
所訂明應繳付的年費是關乎該名個人如此當作已獲發牌的任何受規管活

動，有關年費可獲寬免。 
 
 
19. 當作為已獲註冊的機構 
 
19.1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5(a)(i)條就第 1、4、6 及 9 類受規管活

動獲註冊並在以往是獲豁免交易商的法團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

表 3 第 18(c)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

$14,00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9.2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25(a)(ii)條就第 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

獲註冊並在以往是獲豁免投資顧問的法團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

表 3 第 18(c)項 所訂明的年費款額，就該等受規管活動應繳付的年費超過

$7,000，超出的部分可獲寬免。 
 
19.3 就當作為已根據該條例附表 10 第 32 條就第 4、6 及 9 類受規管活動獲註

冊並經營投資顧問業務的持牌銀行而言，若其根據《費用規則》附表 3 第

18(c)項 所訂明應繳付的年費是關乎任何該等受規管活動，有關年費可獲

寬免。 
 
 
20. 提早申請過渡至新制度可享有的年費折扣  
 
20.1 若第 10.1 段所指的人士在緊隨該條例生效後首 12 個月內提交有關申請，

其就提交申請的日期起至過渡期屆滿之日止期間應繳付的年費可獲折扣，

而折扣額將相等於其根據現行發牌制度下的收費標準(附錄 2)就有關期間

應繳付的年費的 5%。以下例子說明這項扣減的應用。 
 

例子 1 
 
20.2 假設：  

• 該條例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過渡期由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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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現有證券交易商商號在 2003 年 6 月 1 日就第 1 類受規管活動

提交過渡至新制度的申請，而其原有牌照的周年到期日為每年的

10 月 1 日；及 
• 有關的申請在 2003 年 7 月 1 日獲批准。 
 

下圖說明上述情況。 

 
該條例 提交 申請 舊的  新的 
生效 申請 獲批准 周年到期日 周年到期日 
    
1/4/03 1/6/03 1/7/03 1/10/03 1/4/04 1/7/04 31/3/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年費折扣 

 
20.3 在該條例生效時，這名證券交易商已繳付直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止的年

費。它在 2003 年 6 月 1 日為過渡至新制度而提交申請時，將毋須繳付任

何費用。  
 
20.4 證監會在 2003 年 7 月 1 日批准這名證券交易商的申請後，會向其發出一

張付款單，要求它繳付由 2003 年 10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的年費，

以便將年費付款日調校為該名交易商新的周年到期日。這段 9 個月期的年

費會根據新的收費標準，即$4,740 (較舊收費$4,900 減少約 3%) 按比例計

算。由於該名證券交易商在過渡期的首年提交申請，它可就 2003 年 6 月 1
日(即提交申請的日期)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這段期間享有 5%的年費折扣，

而用以計算這項折扣的年費則以舊收費(參閱附錄 2)為準。因此，這張付

款單要求繳付的年費為： 
($4,740 × 9/12) – ($4,900 × 5% × 13/12) = $3,290 

 
20.5 在臨近 2004 年 7 月 1 日時(即新的註冊周年日期)，證監會會發出另一張付

款單，要求該名交易商繳付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的年

費，而就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即過渡期終結之日)期間繳

付的年費亦會有 5%的折扣。這張付款單的應繳付年費為： 
$4,740 – ($4,900 × 5% × 9/12) = $4,556 

 
 
 例子 2 
 
20.6 另一例子，假設： 

• 該條例在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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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現有的投資顧問商號的統一周年到期日為每年的 1 月 1 日 (即
同時適用於該商號及其所有持牌個人的註冊到期日)； 

• 該商號及其監督董事和代表在 2003 年 11 月 1 日就第 6 類受規管活

動提交過渡至新制度的申請； 
• 有關的申請 2003 年 12 月 1 日獲批准；及 
• 該商號要求將其統一周年到期日保持為 1 月 1 日。 
 

下圖說明上述情況。 

 
該條例 提交 申請 統一周年  統一周年 
生效 申請 獲批准 到期日  到期日 
 
1/4/03 1/11/03 1/12/03 1/1/04 1/4/04  1/1/05  31/3/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年費折扣 

 
20.7 在這個例子中，持牌人在過渡期的首年內提交過渡至新制度的申請，所以

他們可就提交申請的日期起至過渡期終結之日止這段期間，享有以上第

20.1 段所述的 5%年費折扣。 
 
20.8 證監會於 2003 年 12 月 1 日批准有關申請後，會要求這家投資顧問商號繳

付本身及其參加統一周年到期日計劃的持牌個人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年費。應繳付的年費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新年費 – 目前收費的 5% (就 2003 年 11 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期

間按比例計算) 
 
因此，應繳付的年費為： 

 
  商號： 
  $4,740 – ($4,900 × 5% × 14/12) = $4,454 
 
  每名負責人員： 
  $4,740 – ($4,900 × 5% × 14/12) = $4,454 
 
  每名代表： 
  $1,790 – ($1,850 × 5% × 14/12) = $1,682 
 
20.9 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即下一個統一周年到期日)，證監會會發出付款單，要

求繳付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年費，而就 2005 年 1 月 1



 

14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即過渡期終結之日)期間繳付的年費亦會有 5%的折

扣。這張付款單的應繳付年費為： 
 
  商號： 
  $4,740 – ($4,900 × 5% × 3/12) = $4,679 
 
  每名負責人員： 
  $4,740 – ($4,900 × 5% × 3/12) = $4,679 
 
  每名代表： 
  $1,790 – ($1,850 × 5% × 3/12) = $1,767 
 
 
21. 過渡期內年費寬免的效力 
 
21.1 以上第 15 至 20 項所訂的年費寬免將在整個過渡期內適用於有關的中介

人，不論他們是否已經為過渡至新制度而提交牌照或註冊(視屬何情況而

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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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證券及期貨(費用)規則》附表 3 的摘錄 
 

項 描述 款額 
 

3. 根據本條例第 116(1) 條於申請批給持牌法團牌照時須繳付

的訂明費用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4,74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129,730  

 
5. 根據本條例第 119(1) 條於申請註冊成為註冊機構時須繳付

的訂明費用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23,500  

6. 根據本條例第 120(1) 條於申請批給持牌代表牌照時須繳付

的訂明費用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1,79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2,420 
 

12. 根據本條例第 126(1) 條於申請核准某人為負責人員時須繳

付的訂明費用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2,950 

13. 根據本條例第 127(1) 條於申請更改任何受規管活動時須繳

付的訂明費用 –  
(a) 如屬持牌法團 –  

(i) 增加任何受規管活動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4,74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129,730 
 

 (c) 如屬註冊機構 –  
(i) 增加任何受規管活動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23,500 
 

14. 
 

根據本條例第 130(1) 條於申請批准某處所時須繳付的訂明

費用 
 

$1,000 

15. 根據本條例第 132(1) 條於申請核准成為或繼續作為大股東

時須繳付的訂明費用 
 

$3,000 

18. 根據本條例第 138(1) 條須繳付的訂明年費 –  
(a) 如屬根據本條例第 116 條獲發牌的法團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4,74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129,730 
 

 (b) 如屬根據本條例第 120(1) 條獲發牌的個人 –  
(i) 就該個人並無根據本條例第 126(1) 條獲核准為

負責人員的任何受規管活動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1,79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2,420 
 

 (ii) 就該個人根據本條例第 126(1) 條獲核准為負責

人員的任何受規管活動 
 

(A)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第 3 類受

規管活動除外) $4,740；及 
(B) 第 3 類受規管活動 $5,370 
 

 (c) 如屬註冊機構 每一類受規管活動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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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現行發牌制度下的年費一覽表 
(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前) 

 
 
項 描述 款額 

 
1. 《證券條例》所指的以下人士 –   
 (a) 獲豁免交易商 

(b) 獲豁免投資顧問 
(c) 交易商 
(d) 投資顧問 
(e)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 
(f) 交易商代表 
(g) 投資代表 
(h) 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代表 

 

$14,000 
$7,000 
$4,900 
$4,900 
$4,900 
$1,850 
$1,850 
$1,850 

2. 《商品交易條例》所指的以下人士 –  
 (a) 交易商 

(b) 商品交易顧問 
(c) 交易商代表 
(d) 商品交易顧問代表 

 

$4,900 
$4,900 
$1,850 
$1,850 

3. 《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所指的以下人士 –  
 (a) 槓桿式外匯買賣商 

(b) 槓桿式外匯買賣商代表 
$133,75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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